
安徽省旅游集团泾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公司信息公开工作，扩大有效监督，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安徽省旅游集团信息公开

管理办法（试行）》（皖旅〔2021〕154 号）的文件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是指公司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合规。信息公开应严格遵循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符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

（二）加强保密审查。信息公开应符合《保密法》相关

规定，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安全，不得损害国家、

公司和第三方利益。

（三）确保真实准确。公开的信息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予

以发布或披露，保证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确保应公开的

信息内容真实、数据准确，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积极稳妥推进。立足回应社会公众等各方面关切，

积极探索本公司信息公开有效工作途径，坚持稳步推进，确

保取得实效。

第四条 公司信息公开涉及上级部门、社会机构或其他

企业，应当事先与相关部门和企业沟通、确认。

第二章 职责分工







（四）社会责任履行：社会公益、扶贫帮困等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情况、社会责任报告等。

（五）整改落实情况：监督渠道，有关部门依法要求公

开的监督检查情况；监督投诉及结果反馈，公开的监督检查

问题整改情况；应急管理，重大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

置情况。

（六）企业党建：企业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群团工作等信息。

（七）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第十一条 以下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内部

资料。

（二）个人隐私。

（三）正在研究讨论尚未形成决议、决定的企业重要信

息。

（四）公司发展规划、重大投资系竞争性领域或产业的

重大战略决策。

（五）从事相关产品研究、发明等尚未获得专利或投入

应用的项目、产品信息。

（六）对外合作、产品销售等前期工作内容、进展等情

况。

（七）实施项目招标的投标人、标的等信息。

（八）上级部门规定、明令禁止公开的信息。

（九）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第十二条 拟公开的信息，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保密审查，公开的信息不得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对须依法保密的，必须切实做好保密

工作。

第十三条 拟公开的信息，发布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

权益的，发布前须征得第三方同意；但不公开可能对公众利

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信息内

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十四条 公司一旦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企业稳定的

虚假信息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及时处理，采取相应补救

措施，消除负面影响。

第四章 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五条 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

（一）职工代表大会等会议；

（二）简报、公文；

（三）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四）宣传栏、公告栏、电子屏；

（五）社会责任报告；

（六）其他公开方式。

第十六条 信息公开程序：

（一）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企业信息，

公司在起草或制作、获得或拥有相关信息 20个工作日内，经

公司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予以公开。



（二）公司需向公司外部报送的信息，由公司信息归口

管理部门确定是否公开及公开范围，已归档的文件资料，由

综合部（档案室）负责提供查询服务；查询内容涉密的，按

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三）公司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履行信息发布合

规性审核程序后，确定合适的公开方式予以公开。

第五章 监督管理及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公司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定期或不

定期地对信息公开工作情况进行排查，并负责公司信息公开

的日常监管，自觉配合集团公司对公司信息公开重要工作内

容进行评价和考核。

第十八条 信息公开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公司年度预算，

以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十九条 公司各景区各部门在违反本办法、不严格依

照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由公司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弄虚作

假、欺骗公众引发重大网络舆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责

令其纠正，消除负面影响，并严肃追究相关景区、部门和个

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公司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